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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独立审计准则法律地位认识的分歧

独立审计准则是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时所必须遵

循的行为准则，是用来规范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程序，获取审

计证据、形成审计结论、出具审计报告的专业标准，是注册会

计师审计工作质量的权威性判断标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

审计准则》序言指出：制定独立审计准则的目标是要建立执行

独立审计业务的权威性标准，规范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提

高审计工作质量，明确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责任。

20世纪4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独立审计准则诞生于美国。

它对其他国家制定本国准则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的独

立审计准则虽不是强制的法令，但由于美国采用的是判例法，

其现行审计准则中包含很多法院判例和立法规定的内容，因

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法律效力。

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应该如何确定？最高人

民法院先后于2002年1月和2003年1月发布了《关于受理证券

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的有关通知》、《关

于审计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

定》，这意味着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给使用者造成损

失时需要承担相应的审计责任。那么如何认定注册会计师出

具的审计报告是虚假的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确定独立审

计准则的法律地位问题。如果独立审计准则具有法律地位，注

册会计师在被提起诉讼时能证明自己的审计是依照独立审计

准则进行的，则可以免责；如果独立审计准则不具有法律地

位，即使注册会计师能够证明自己遵守了审计程序、审计报告

是在符合独立审计准则的前提下出具的，则也不能免除审计

责任。对于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问题，目前我国法律界和

会计（审计）界在认识上还存在较大的分歧。

1. 法律界的认识。法律界认为：淤独立审计准则是纯粹

的行业标准、内部自律性规则，不足以成为注册会计师的辩护

依据。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行业规则，不免带有行业保护主义的

色彩。如果遵循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己制定的执业标准就可以

免责的话，那么每个行业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执业标准来逃避

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独立审计准则作为一个内部规则，它调

整的是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它的作用和效力有范围限制，不

能用来调整组织成员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于独立审计准

则诞生之初是为了维护注册会计师的社会声誉与信用，所以

不应该具有法律效力。盂注册会计师作为财务报表审核者，其

工作成果（而非工作过程）与社会公众的经济决策高度相关；

而社会公众经济决策的依据几乎都来源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

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失真的原因是什么，对于公众来说

都不重要，他们注重的是审计结果而非审计过程。

2. 会计（审计）界的认识。会计（审计）界认为，独立审计

准则是判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主要依据，如果注册会计

师按照独立审计准则执业，并且保持了应有的执业谨慎性，就

不应当承担审计失败责任；如果没有按照独立审计准则执业，

一旦出现审计失败，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对于我国独立审计准则，会计（审计）界认为，该准则由中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依据《注册会计师法》制定，经财政部批准

发布实施，属于行政法规范畴，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注册会计

师没有按照独立审计准则执业，出具了虚假审计报告，就应当

承担法律责任。而如果注册会计师遵守了独立审计准则，仅仅

因为审计结论在客观上与实际不符，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话，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并不是一种担保，

现有的专业标准只不过是在考虑成本效益的基础上制定出的

一种较为科学、合理的程序，并非绝对保证。对于那些内外勾

结、精心伪造的舞弊，注册会计师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会计（审

计）界认为独立审计准则应该具有法律地位，应成为我国司法

界判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

二、独立审计准则在我国应有的地位

经过对比分析法律界与会计（审计）界对独立审计准则的

对立意见，笔者认为独立审计准则可以作为衡量注册会计师

是否尽其义务的标准，具有法律地位。理由如下：

从审计行业产生的背景来看，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最初

是基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和经济监督的客观需要而

产生的，它与股东之间是一种受托的经济责任关系。所以其产

生从本质上讲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注册会计师只承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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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法律界和会计（审计）界对于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本文在对比分析二者观

点的基础上，结合审计工作本身的性质，得出在我国只要注册会计师严格遵守独立审计准则，形式上、实质上都达到准则的

要求，就可以依据准则进行免责。

【关键词】独立审计准则 法律地位 审计责任

阴窑68窑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中旬

理的保证责任”，并不是因为注册会计师的无能，而是因为在

特定审计成本下发现和纠正重大错弊，对股东来说是一种利

益最大化的选择。所以注册会计师在遵守独立审计准则并保

持应有的职业关注条件下就应该可以免责。

现代审计的性质决定它只能是一种合理的保证，而非绝

对的保证。现代审计风险模型是：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伊

检查风险。从这个模型可以看出，注册会计师主要承担的是检

查风险，而重大错报漏报风险需要被审计单位和注册会计师

共同承担，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重大错报风险降

低，但是如果被审计单位舞弊手段十分高明，注册会计师也没

有办法。所以注册会计师即使完全根据独立审计准则进行审

计，也不可能将所有错误与舞弊揭发出来。如果对注册会计师

承担义务的要求超出独立审计准则水准（达到绝对保证的标

准），会使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无限制地扩大，这对注册会

计师有失公平，不利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生存和发展。

独立审计准则由财政部发布，属于部门规章，对人民法院

具有参照作用。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认定注册会计师的过错

时应当参照独立审计准则，因为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已与国

际审计准则逐步接轨，可以说，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在某种程度

上属于广义上的法律，具有一定法律的权威性。

其他相关法律也支持独立审计准则具有法律地位。我国

有关部门起草的《关于审理涉及中介机构民事责任案件的若

干规定》第12条规定：如果中介机构所指派的执业人员已经严

格遵守执业准则、勤勉尽责也无法发现虚假成分的，中介机构

不承担民事责任。事实上，我国现有法律对注册会计师责任的

认定很大程度上是以审计准则为依据的。

注重结果的社会公众与注重程序的注册会计师之间的期

望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是基于对审计职能的不同认

识而产生的。只要这种期望差异不消除，社会公众以及法律界

与注册会计师之间关于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的争论就不会停

息。在这种情况下，应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应当不断提高审

计准则质量，适时修改审计准则以适应审计业务的发展。另一

方面，注册会计师应加强与法律界和公众的沟通，使公众理解

审计仅仅是一种合理的保证，它不能发现所有的差错和舞弊，

从而避免公众对审计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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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日益深入，我国注册会计师行

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作为一个新兴行

业，它仍然显得相当稚嫩，尤其是在国际知名的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所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简称“四大所”）进驻我国会

计、审计市场后，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受到了极大的打压，本

土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着如何振兴的问题。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国际四大所如此迅速地占领了我

国的会计、审计市场？比较四大所的优势，我国注册会计师行

业需要如何改进？我们应采取何种对策来扶持本土会计师事

务所的发展？本文特对此谈些看法。

一、国际四大所垄断我国审计市场情况

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2009年 5月 9日披露的 2008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国际四大所已连续 7

年获得我国百家会计师事务所之前四名。四大所的收入都一

直排在全国会计师事务所收入中的前列，并占绝对的比重，而

且每年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国内的优质客户大多都集中

在四大所。2008 年度我国注册会计师全行业总收入 310 亿

元，较 2007年 276亿元增长了 12%。其中百家会计师事务所

业务收入 197亿元，占全行业总收入的 64%，较其 2007年业

务收入 165亿元增长了 19%，高于全行业 12%的增长速度。而

其中国际四大所的总收入合计近 104亿元，占百家会计师事

“国际四大”垄断我国审计市场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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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我国审计市场的情况，接着分析了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不景气的

原因，最后针对国内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与振兴提出了几条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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